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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新进教师帮扶办法 
 

 

为使新进教师尽快适应教师工作岗位的要求，在教学、科研

方面早出成绩，提升我院教学、科研工作总体水平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一、凡我院参加教学工作未满三年的教师，均由我院教学管

理部门指定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“老”教师进行指导，期限为 1

年。 

二、凡我院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均有指导新进教师的义务，应

服从院教学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。 

三、指导内容：指导新进教师熟悉我院教学工作的各环节、

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；积极引导新进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各类课

题的申报。 

四、指导教师应关注新进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，热情为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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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的成长提供服务，指导期限内应热情指导新进教师制定授课

计划、备课、上课、对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、教学研究等，

应至少听取新进教师授课 2 次以上。指导老师应根据新进教师知

识结构和授课类别，另指定 5 次听课行程，且需当值授课教师签

字确认。指导期限结束时，应对新进教师的教学工作情况和相关

工作能力等进行评价，并对新进教师相关工作上存在的不足提出

建议。 

五、新进教师应虚心学习，主动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，被指

导期限内，应主动与指导教师联系沟通，听指导教师授课不少于

2 次，教学、科研等方面遇到问题应主动向指导教师请教。被指

导期满时，就教学、科研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进行自我总结。 

六、院教学管理部门根据指导教师的意见和新进教师的自我

总结，对新进教师做出总体评价，以此作为新进教师能否顺利转

正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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